
政府采购服务工程网上超市服务类采购合同（试行）

采购单位（甲方）：鹤岗市第二看守所 采购计划号：鹤财购备字[2022]01729 号

供应商（乙方）：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鹤岗分
公司

招标编号：HLJGCYC15040120221199892

签订地点：鹤岗市第二看守所 签订时间：2022 年 12 月 08 日

甲方经服务工程网上超市 直接采购 方式，确定乙方为甲方 民辅警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服务 项目供
应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按照 鹤财购备字[2022]01729 号 项目（招标编号：HLJGCYC15040120221199892）的采购文件及
中标（成交）供应商投标（响应）文件等，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文件

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相关文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
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采购文件、澄清和答疑文件等；

2、乙方投标（响应）文件等；

3、乙方书面承诺等；

4、中标（成交）通知书。

第二条 服务项目及要求 *

意外伤害保险涵盖： 意外伤害保险意外死亡，保险金额≥10 万元； 意外伤害保险伤残：意外伤残基础比例按照意外
死亡保险金额作为基础比例。 （意外伤残与保险金给付比例，一级伤残，给付比例=100%； 二级伤残，给付比例
=90%； 三级伤残，给付比例=80%；四级伤残，给付比例=70%； 五级伤残，给付比例=60%；六级伤残，给付比例
=50%； 七级伤残，给付比例=40%；八级伤残，给付比例=30%； 九级伤残，给付比例=20%；十级伤残，给付比例
=10%）； 注：本公司根据《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JR/T0083-2013）（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保
监发[2014]6 号确定的伤残程度及其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 团体定期寿险：疾病死亡（因疾病身故即给付保险金），
保险金额≥5 万元； 团体医疗保险：意外医疗（免赔额 0 元，给付比例≥90%），保险金额≥1 万元；重大疾病保险：
重大疾病（恶性肿瘤、较重急性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冠状动脉搭桥
术、严重慢性肾衰竭、多个肢体缺失、急性重症肝炎或亚急性重症肝炎、严重非恶性颅内肿瘤、严重慢性肝衰竭、严
重脑炎后遗症或严重脑膜炎后遗症、深度昏迷、特定年龄双耳失聪、特定年龄双目失明、瘫痪、心脏瓣膜手术、严重
阿尔兹海默症、严重脑损伤、严重原发性帕金森病、严重三度烧伤、严重特发性肺动脉高压、严重运动神经元病、语
言能力丧失、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主动脉手术、严重慢性呼吸衰竭、严重克罗恩病、严重溃疡性结肠炎、严重原发
性心肌病、严重多发性硬化症、严重脊髓灰质炎、严重类风湿性关节炎、严重系统性红斑狼疮性肾病、植物人状态、
严重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严重冠心病、急性坏死性胰腺炎开腹手术、经输血导致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非阿尔
兹海默病所致严重痴呆、严重弥漫性系统性硬皮病、重症急性坏死性筋膜炎、严重感染性心内膜炎、胰腺移植、严重
自身免疫性肝炎、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头臂动脉型多发性大动脉炎旁路移植手术、溶血性链球菌性坏疽、克-雅氏
病、丝虫病所致象皮肿。）经三甲以上医院（含三甲医院）明确诊断患以上疾病即给付保险金，保险金额≥5 万元； 
我公司承诺此项目疾病观察期设置为 0天，被保险人免体检，免生调，按标准体承保，并开通理赔绿色通道，由专岗
专人负责。

第三条 合同期限（任选其一）

本合同期限起止时间 2022-12-08到 2023-12-07

第四条 合同金额及结算方式

1、资金性质： 财政性资金 。（财政性资金：按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规定程序办理；自筹资金： 无 

2、合同金额：本合同有效期内服务价款金额：￥12825 元（大写：壹万贰仟捌佰贰拾伍元整）；

3、结算方式：



序号 项目阶段 具体内容及交付结果 付款金额(元) 付款期限(天)

1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服务 签订合同后一次性付款 12825 1 

4、甲方每次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符合甲方要求的 普通发票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开具发票导致甲方逾期付款
的，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五条 双方权利义务和质量保证

（一）甲方权利义务

1、甲方有权按照采购文件及投标（响应）文件要求获取乙方所提供的专业化服务；

2、甲方保证服务期间，对乙方工作给予支持，提供采购需求必须的基础工作条件；

3、甲方应按合同约定向乙方按期支付服务费。

（二）乙方权利义务

1、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为完成本次服务所需的相关材料和相关信息；

2、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收取服务费；

3、乙方应恪守职业道德，充分利用其专业知识和业务资源保证完成本合同及附件所列明的工作内容；

4、乙方必须在双方议定的时间、地点完成本次服务工作；

5、乙方为甲方提供服务期间，严格做好安全防护措施，并为提供服务的员工按法律规定办理工伤、意外保险，并承
担相关费用。服务期间发生安全事故的，责任由乙方承担，由此造成甲方、乙方人员或者第三方损失的，乙方承担全
部赔偿；

6、乙方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一旦出现侵权、索赔
或诉讼，乙方应承担全部责任。乙方保证提供的服务不存在危及人身及财产安全的隐患，不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及行业规范要求的有关安全条款，否则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7、乙方不得擅自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六条 知识产权归属

本合同所约定的工作内容中，本项目正式成果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将项
目情况用于商业用途，如乙方在学术、文化交流及出版物方面需介绍该项目时，乙方应提前通知甲方并取得甲方的书
面认可。

第七条 保密条款

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给乙方的任何资料和信息，以及乙方在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甲方的商业和技术秘密信息，属甲
方的保密信息和甲方拥有所有权的财产，乙方应对该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除为履行本合同约定服务需要向行政机关
作出的披露外，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用于本合同约定服务以外的任何其他用途，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
泄露或公开，并保证在本合同约定服务履行完毕后，将所有资料和信息归还甲方。本保密条款不因双方合同终止而无
效，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相关信息已经被公开或事实上一方违反本条款不会给对方造成任何形式的损害时止，本
保密条款对双方仍具有约束力。乙方如有失密或泄密行为，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无论甲方是否解
除合同，乙方均应当向甲方支付 1000 元违约金，并赔偿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第八条 合同履约、验收

政府采购合同的履约适用于民法典的规定，合同签订双方应当严格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履行各
自权利和义务。

1、合同签订后，乙方提供服务应当符合采购文件及投标（响应）文件及本合同约定，如提供服务不符合采购文件及
投标（响应）文件及本合同约定要求的，甲方有权提出异议并拒绝接受服务；

2、合同履约过程中，甲方对乙方提供服务有异议的，可以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之
日起 7 日内予以解决，否则视为乙方违约，参照本合同第十条承担违约责任； 



第九条 履约保证金

无

第十条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的，每逾期一日，向甲方赔偿违约服务款额 3 ‰违约金，违约金累计不得超过违约服
务款额 10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累计超过 5 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退还全部甲方已支付款项，
同时，乙方向甲方支付 1000 元违约金，并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2、甲方延期付服务款的，每逾期一日按照应付服务费用的 3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但逾期付款违约金累计不得超过
应付服务费用的 10 %； 

3、任意一方擅自解除合同或因一方非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合同根本不能履行，视为违约，违约方按本合同约定服务费
用的 3 %收取违约金并赔偿给守约方经济损失。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1、“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天灾、水灾、地震或其他灾难，战
争或暴乱，以及其他在受影响的一方合理控制范围以外且经该方合理努力后也不能防止或避免的类似事件；

2、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而不能履行合同或延迟履行合同的一方可视不可抗力的实际影响免除部分或全部违约责任。
但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在不可抗力发生后 3 日内出示相关的主管部门签发的证明文件,以便对方
审查、确认； 

3、不可抗力事件终止或消除后，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 不可抗力事件终止或消除后 3 日内出示
相关的主管部门签发的证明文件确认不可抗力事件的终止或消除； 

4、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合同无法按期履行或不能履行的，所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各自承担。受不可抗力影响的
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否则应就扩大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第十二条 合同变更与解除

1、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50 条规定的情形及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外，本合同一经签订，
未经双方协商，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

2、因不可抗力或一方严重违约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相对方可以解除合同，但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第十三条 合同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的，按下列方式
解决：

向鹤岗市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四条 合同文件组成

1、政府采购采购文件；2、乙方提供的投标（响应）文件；3、甲方提供工程清单；4、投标（响应）承诺书：5、评
标记录；6、中标（成交）通知书。

本甲乙双方电子签章后生效，自签订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将合同（电子版）通过政府采购管理平台上传至本级政府
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纸质版合同根据甲乙双方需要自行签订留存）。

甲方（章）

签订时间 :  2022 年 12 月 08 日 

乙方（章）

签订时间 :  2022 年 12 月 08 日 

签订地点： 鹤岗市第二看守所 签订地点： 鹤岗市第二看守所 



单位地址： 黑龙江省鹤岗市东山区蔬园乡日新村
3406001 

单位地址： 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东解放路 79 号 

法定(或授权)代表人： 苑中奇 法定(或授权)代表人： 白鸿滨 

委托代理人： 仲崇烨 委托代理人： 王加尧 

电话： 0468-3406005 电话： 15146877766 

电子邮箱： 13359971888@163.com 电子邮箱： 158480021@qq.com 

开户银行： 工行鹤岗分行 开户银行： 工行鹤岗分行 

账号： 0906020109264514543 账号： 0906020109231001068 

账号名称： 鹤岗市第二看守所 账号名称：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鹤岗分公司 

邮政编码： 154100 邮政编码： 154100 

合同附件

1、投标人承诺具体事项：

按照保险条款履行保险责任 

2、售后服务具体事项：

3、保修期责任：

4、其他具体事项：

甲方（章）

签订时间 :  2022 年 12 月 08 日 

乙方（章）

签订时间 :  2022 年 12 月 0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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